
□财会月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28· 2015.13

动产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的财税处理及建议

伊 虹（副教授）

（辽东学院会计学院，辽宁丹东 118001）

【摘要】本文以动产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为研究对象，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税收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分别

阐述其会计处理和税务处理，并针对中小企业，提出简化动产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会计处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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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性售后回租是指，资产的原所有者（承租人）将

资产出售给购买方（出租人），以取得资金达到融资目的，

再与资产的出租人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取得该项资产的使

用权。融资性售后回租使承租人在不影响企业正常生产

经营的情况下，实现了融资目的，是解决企业资金不足的

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受到越来越多企业的青睐。由于融

资性售后回租业务在我国开展得较晚，尤其是“营改增”

后对动产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征收增值税，使得其会计

处理和税务处理都比较复杂，另外，有关动产融资性售后

回租业务处理的规定和解释比较零散，这也增加了业务

处理的难度。

本文针对上述情况，以案例的形式对动产融资性售

后回租业务的财税处理展开分析，以期指导实务工作。

例：甲公司为一家运输企业，主要从事货物运输业

务，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14年12月31日，甲公司因资
金紧张，与经相关部门批准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的乙公司

（一般纳税人）签订了融资性售后回租合同。合同约定：甲

公司首先以 480万元的价格将一批大货车销售给乙公司
取得资金，然后再将这批大货车从乙公司租回，租赁期为

2015年 1月 1日 ~ 2017年 12月 31日，共计 3年，甲公司于
每年的 12月 31日向乙公司支付租金 200万元，合同约定
利率为8%，租赁期满这批大货车归甲公司所有。乙公司每
年需对外支付 16.6万元与该业务相关的借款利息。假设
不存在其他相关税费。

该批大货车是甲公司于2013年12月31日购入，购入
时已抵扣进项税额，固定资产入账价值为 720万元；预计
这批大货车的使用年限为4年，与税法规定的最低折旧年
限相同，净残值为零，采用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不考虑

资产减值损失。出售时已提折旧 180万元，固定资产账面
净值为540万元，公允价值为510万元。
动产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涉及增值税，乙公司对增

值税税额的确认是业务处理研究的起点，故从乙公司开

始展开研究。甲、乙公司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均为25%。
一、乙公司对动产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的财税处理

（一）乙公司（出租人）的税务处理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将铁路运输和邮政业纳

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3］106号）规
定：“经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或者商务部批准从事融资

租赁业务的试点纳税人，提供有形动产融资性售后回租

服务，以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向承租方收取

的有形动产价款本金，以及对外支付的借款利息（包括外

汇借款和人民币借款利息）、发行债券利息后的余额为销

售额。试点纳税人提供融资性售后回租服务，向承租方收

取的有形动产价款本金，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

开具普通发票。”

根据上述规定，乙公司每年收到的 200万元租金，可
以扣除有形动产价款本金160万元（480÷3）和16.6万元的
借款利息，所得 23.4万元（200-160-16.6）为增值税含税
销售额，假设这部分价款乙公司向甲公司开具了增值税

专用发票。

每年确认的不含税销售额=23.4÷（1+17%）=20（万
元）

每年确认的增值税销项税额=20×17%=3.4（万元）
该业务使乙公司每年确认租赁收入 20万元，三年共

计60万元（20×3）。上述收入应计入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缴
纳企业所得税。

（二）乙公司（出租人）的会计处理

1. 乙公司取得资产的所有权。
借：融资租赁资产 480
贷：银行存款 480

2. 乙公司采用融资租赁方式将资产租赁给甲公司。
借：长期应收款——应收融资租赁款 600
贷：融资租赁资产 480
未实现融资收益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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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公司只是形式上取得资产的所有权，不需要进行

核算，在租赁业务发生时，将融资租赁资产从账面转出。

3. 乙公司分配未实现融资收益并将其确认为租赁收
入。企业会计准则要求采用实际利率法，在租赁期内分配

确认各期的租赁收入。这部分会计处理与单纯的融资租

赁业务相同，故计算过程省略。通过计算，未实现融资收

益的实际分配率为 12.045%。2015年 12月 31日分配的未
实现融资收益为57.81万元，2016年为40.69万元，2017年
为21.5万元，共计120万元。未实现融资收益包含增值税，
故确认的租赁收入应扣除增值税专用发票上列示的税

额。2015年确认的租赁收入为54.41万元，2016年为 37.29
万元，2017年为18.1万元。

2015年12月31日确认租赁收入：
借：未实现融资收益 57.81
贷：租赁收入 54.41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3.4

2016年和 2017年的会计处理相同，只是各年分摊的
未实现融资收益和确认的租赁收入金额不同，相关会计

处理略。

乙公司每年支付 16.6万元与该业务相关的借款利
息，确认租赁成本：

借：租赁成本 16.6
贷：银行存款 16.6

整个租赁业务对应纳税所得额的影响如下：

2015年增加应纳税所得额=54.41-16.6=37.81（万元）
2016年增加应纳税所得额=37.29-16.6=20.69（万元）
2017年增加应纳税所得额=18.1-16.6=1.5（万元）
三年合计增加应纳税所得额=37.81+20.69+1.5=60

（万元）

4. 乙公司确认核算暂时性差异。对于未实现融资收
益，税务处理是将收款金额扣除相关成本支出后确认为

收入，在租赁期内平均确认租赁收入，不考虑资金时间价

值的影响；会计处理按实际利率法分配未实现融资收益，

根据融资账面余额确认租赁收入，准确地反映了融资租

赁的特点。由于两种处理方式对未实现融资收益的分配

不同，使得在总体金额相同的情况下，各期确认的租赁收

入不同，产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差异额与所得税税率的

乘积确认为递延所得税负债。该负债将在以后期间转回，

增加企业的应交所得税。

分配未实现融资收益产生的暂时性差异如表1所示：

二、甲公司对动产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的财税处理

（一）甲公司（承租人）的税务处理

甲公司的税务处理主要遵循《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融

资性售后回租业务中承租方出售资产行为有关税收问

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0年第 13号）的规定：
“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中承租方出售资产的行为，不属

于增值税和营业税征收范围，不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

“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中，承租人出售资产的行为，不确

认为销售收入，对融资性租赁的资产，仍按承租人出售

前原账面价值作为计税基础计提折旧。租赁期间，承租人

支付的属于融资利息的部分，作为企业财务费用在税前

扣除。”

1. 出售资产环节对增值税的处理。甲公司向乙公司
出售资产，不确认资产转让收入，不征收增值税。甲公司

可以向乙公司开具普通发票，作为资产所有权变更的依

据，但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2. 计提折旧、确认融资利息对企业所得税的处理。甲
公司将原账面价值作为计税基础计提折旧。

每年的折旧额=720÷4（或：540÷3）=180（万元）
应确认的融资利息=600-480=120（万元）
每年确认的财务费用=120÷3-3.4=36.6（万元）
两项合计每年减少应纳税所得额=180+36.6=216.6

（万元）

三年合计减少应纳税所得额=216.6×3=649.8（万元）
（二）甲公司（承租人）的会计处理

1. 甲公司将资产销售给乙公司取得资金。甲公司应
将售出资产的净值转入“固定资产清理”科目。由于售出

行为只是形式上转让了资产的所有权，与资产所有权相

关的全部报酬和风险并未转移，不应确认资产转让的当

期损益。“固定资产清理”科目核算的金额与售价之间的

差额记入“递延收益”科目，确认为未实现售后回租损益，

作为今后折旧费用的调整。

借：银行存款 480
递延收益——未实现售后回租损益 60
贷：固定资产清理 540

出售环节不确认收入，不征收增值税，会计处理和税

务处理一致。

2. 甲公司将售出资产从乙公司租回。租回资产满足
融资租赁条件，应确认下列金额再编制会计分录：

最低租赁付款额=200×3=600（万元）
最低租赁付款额的现值=200×（P/A，8%，3）=515.42

（万元）

由于租回资产的公允价值为510万元，按照最低租赁
付款额的现值与公允价值孰低的计量原则，应按510万元
确认融资租入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并计算未确认融资

费用。

项 目

会计确认增加的应纳税所得额

税法确认增加的应纳税所得额

产生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应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负债

2015年末

37.81

20

17.81

4.45

2016年末

20.69

20

0.69

0.17

2017年末

1.5

20

-18.5

-4.62

合计

60

60

0

0

表 1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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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固定资产——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510
未确认融资费用 90
贷：长期应付款——应付融资租赁款 600

3. 甲公司按年计提折旧并摊销未实现售后回租损益。
借：营运成本——折旧费 190
贷：累计折旧 170（510÷3）
递延收益——未实现售后回租损益 20（60÷3）

每年计提折旧，摊销未实现售后回租损益的会计处

理相同。

4. 甲公司按年对未确认融资费用进行分摊。企业会
计准则要求对未确认融资费用按实际利率法进行分摊，

这部分会计处理与单纯的融资租赁业务相同，故计算过

程省略。通过计算，融资费用的实际分摊率为8.59%。2015
年 12月 31日分摊的未确认融资费用为 43.81万元，2016
年为 30.38万元，2017年为 15.81万元，共计 90万元。甲公
司每年支付 200万元的融资租赁费，可以取得 3.4万元进
项税额，每年分摊的未确认融资费用扣除进项税额后确

认为财务费用，2015年为 40.41万元，2016年为 26.98万
元，2017年为12.41万元。

2015年12月31日对未确认融资费用进行分摊：
借：财务费用 40.41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3.4
贷：未确认融资费用 43.81

2016年和 2017年的会计处理相同，只是各年确认的
财务费用和摊销的未确认融资费用金额不同，相关会计

处理略。

5. 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对甲公司企业所得税的影响。
2015 年减少应纳税所得额 =190 +40.41=230.41

（万元）

2016 年减少应纳税所得额 =190 +26.98=216.98
（万元）

2017 年减少应纳税所得额 =190 +12.41=202.41
（万元）

三年合计减少应纳税所得额 =230.41 + 216.98 +
202.41=649.8（万元）

6. 甲公司确认核算暂时性差异。动产融资性售后回
租业务的税务处理是按承租人出售前原账面价值计提折

旧，属于融资利息的部分，在租赁期平均计入企业财务费

用；会计处理是按融资租赁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计提折

旧，摊销未实现售后回租损益并作为折旧的调整，按实际

利率法在租赁期分摊未确认融资费用。由于对折旧和融

资费用的财税处理不同，使得在总体影响金额相同的情

况下，各期的影响金额不同，产生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差

异额与所得税税率的乘积确认为递延所得税资产，其将

在以后期间转回，减少企业应交所得税。因折旧和融资费

用财税处理不同产生的暂时性差异如表2所示。

三、简化中小企业动产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会计处

理的建议

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的出租人一般为规模较大的非银

行金融机构，融资租赁业务的实质是贷款业务，按出借金

额确认收入符合其交易的本质，出租人应严格按照企业

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会计核算。承租人如果是上市公司

或大型企业，其对外提供的会计信息是利益相关者进行决

策的重要依据，也必须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进

行会计核算。本文的简化会计处理主要是针对中小企业的

承租人而言的。笔者结合上述案例，提出如下改进建议：

1. 售后回租环节的会计处理。
甲公司将资产销售给乙公司取得资金：

借：银行存款 480
未确认融资费用 120
贷：长期应付款——应付融资租赁款 600

甲公司将售出资产从乙公司租回：

借：固定资产——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720
贷：固定资产——自有固定资产 720

笔者认为：将固定资产原值转入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体现了资产所有权的改变；保留累计折旧，可以准确地反

映固定资产的新旧程度，体现售后回租的特点。

2. 损益确认环节的会计处理。
甲公司按年计提折旧：

借：营运成本——折旧费 180
贷：累计折旧 180

分摊未确认融资费用：

借：财务费用 36.6（120÷3-3.4）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3.4
贷：未确认融资费用 40

中小企业按照税法规定进行会计核算，采用直线法

分摊未确认融资费用，核算内容简单，各年的会计处理相

同，不需要进行纳税调整，可以有效提高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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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会计计提的折旧额

会计摊销的未实现售后回租损益

会计分摊的未确认融资费用

会计确认减少的应纳税所得额

税法计提的折旧

税法确认的融资利息

税法确认减少的应纳税所得额

产生的暂时性差异

应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2015年末

170

20

40.41

230.41

180

36.6

216.6

13.81

3.45

2016年末

170

20

26.98

216.98

180

36.6

216.6

0.38

0.1

2017年末

170

20

12.41

202.41

180

36.6

216.6

-14.19

-3.55

合计

510

60

79.8

649.8

540

109.8

649.8

0

0

表 2 单位：万元


